服务规范及要求
一、计量承包服务范围
全院范围内计量器具、特种设备及附件检测清单内的现场检测及送检。
二、计量承包服务要求
1、实时遵循国家计量政策，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，负责联系市级及省级计量单位进行检测；属于非强检的计量器具，由供应商或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校准检测。
2、所有计量器具张贴合格或校准标识，明确下次检测日期，并将上次计量标识及时揭除，保留最新日期标识。要求合格或校准标识上显示二维码，扫码可查看该设备的检测报告。
3、按科室类别保存检定报告和校准证书，建立检定和校准计量器具台账，到期前主动联系检测，保证所有计量器具100%在有效期内。
4、负责联系市级和省级特种设备检测部门，对医学装备部管辖范围内的压力容器进行按期检测，压力容器大检时负责容器的打磨、刷漆等工作。
5、负责特种设备安全附件的拆装、送检工作，安全阀需由特检部门进行检测。（压力表、安全阀、减压阀等）
6、如有新采购计量器具，负责及时联系检测，不得延误新设备使用。
7、计量器具在检测周期内发生故障修理后，需要再次检测的，及时联系检测。
8、供应商保证所有计量检测结果真实有效。
9、对我院检测设备信息有保密义务。
10、提供校准标准器的溯源证书。
11、承包方能够独立完成医院80%以上的计量器具校准。
三、其他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供应商无法在医院要求时限内完成检测的，在年度服务费中按照该计量器具收费标准双倍扣除。
2、计量器具送检或者附件拆装、送检过程中，发生损坏的，由供应商照价赔偿。
3、计量器具送检或者附件拆装、送检过程中，供应商工作人员发生人身伤害的，由供应商负责。
4、保证计量器具检测工作的及时性和安全性。
5、有遗漏或新增设备，不再追加费用。

注：供应商投标视为完全响应服务规范及要求内容。
